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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保險公司與利害關係人及交易觀察對象 

放款管理辦法 
97 年    3 月  4 日訂定 
98 年  4 月  7 日修正 

99 年  4 月 29 日修正 

99 年 10 月 14 日修正 

100 年   3 月 11 日修正 

101 年 10 月 01 日修正 

103 年 03 月 31 日修正 

104 年 02 月 16 日修正 

104 年 04 月 24 月修正 

104 年 08 月 11 月修正 

104 年 08 月 20 日修正 

106 年 11 月 17 日修正 

108 年 11 月 13 日修正 

權責單位：放款部 

目的 

第一條  為有效控管本公司辦理利害關係人及交易觀察對象之放款，俾符合金

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四條（以下簡稱金控法）、主管機關所訂頒「保

險業利害關係人放款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及相關函令之

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放款政策 

第二條  本公司辦理利害關係人及交易觀察對象之放款，應以國泰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泰金控）與其子公司及本公司之利益為第一

優先，不得損及國泰金控與其子公司及本公司之安全穩健，並應避免

利益衝突。 

 

利害關係人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有利害關係者，係指下列對象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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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公司負責人或辦理授信之職員之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二

親等以內之姻親。 

        二、本公司負責人、辦理授信之職員或前款有利害關係者獨資、合夥

經營之事業。 

        三、本公司負責人、辦理授信之職員或第一款有利害關係者單獨或合

計持有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之十之企業。 

        四、本公司負責人、辦理授信之職員或第一款有利害關係者為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之企業。但其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係因投資關

係，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而兼任者，不在此限。 

        五、本公司負責人、辦理授信之職員或第一款有利害關係者為代表人、

管理人之法人或其他團體。 

        六、國泰金控之負責人及大股東。 

        七、國泰金控之負責人及大股東為獨資、合夥經營之事業，或擔任負

責人之企業，或為代表人之團體。 

        八、有半數以上董事與國泰金控或其子公司相同之公司。 

        九、國泰金控之子公司與該子公司負責人及大股東。 

 

用詞定義 

第四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主要股東：指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ㄧ以上者；主要股

東為自然人時，本人之配偶與其未成年子女之持股應計入本人之持

股。 

            二、十足擔保：指本公司對負責人、職員或主要股東，或對與負責人或

辦理授信之職員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放款餘額，應不高於放款當

時對其提出擔保品覈實鑑估後所估價值之ㄧ定成數。 

            三、負責人：指包括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級主管、部室級

主管及分公司主管，法人股東以法人身分或推由其代表人當選董



3 

 

事、監察人時，除該法人外，並包括其董事長及依法指定代表執行

職務之自然人與代表法人當選為董事、監察人之代表人。 

            四、子公司：指符合金控法第四條所稱之子公司。 

            五、辦理授信之職員：指辦理該筆放款有最後決定權之人員。 

            六、職員：指本公司編制內正式任用之員工，但不包括保險業務員。 

            七、大股東：指持有國泰金控或其子公司（含本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之五以上者；股東為自然人時，其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之持股數應一併計入本人之持股計算。 

            八、放款條件指下列條件： 

        (一)利率、擔保品及其估價。 

        (二)保證人之有無。 

        (三)貸款期限。 

        (四)本息償還方式。 

            九、同類放款對象：指本公司最近一年內、同一放款用途及同一會計科

目項下之放款客戶。 

            十、交易觀察對象：指符合本公司「與交易觀察對象從事放款以外之其

他交易自律規範」第二條規定者。 

 

放款範圍 

第五條  本公司依本辦法辦理之放款，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銀行或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保證機構提供保證之放款。 

        二、以動產或不動產為擔保之放款。 

        三、以符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有價證券為質之放款。 

        以前項第二款之動產或不動產為擔保之放款，應設定登記第一順位抵

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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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程序 

第六條  本公司對於第三條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擔保放款，應有十足擔保，並符

合營業常規及風險控管原則，其放款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放款對象，

並於交易前，由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出具符合法令及內部規範之意見。

如對同一放款客戶之每筆或累計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或本公司業主權

益百分之ㄧ以上者，並應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

三以上同意。 

            前項出席之董事對與本人或與本人有利害關係之案件，應行迴避，且

不得代理其他董事出席行使表決權。 

 

放款限額 

第七條  第五條各款之放款，每一單位放款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資金百分之

五；其放款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資金百分之三十五。 

 

利害關係人放款總餘額 

第八條  本公司對於負責人、職員、或主要股東，或對與其負責人或辦理授信

之職員有利害關係者為擔保放款時，其放款總餘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業

主權益一點五倍。 

 

第九條  本公司對於負責人、職員、或主要股東，或對與其負責人或辦理授信

之職員有利害關係者為擔保放款時，對同一自然人之擔保放款總餘額

不得超過本公司業主權益百分之二；對同一法人之擔保放款總餘額不

得超過本公司業主權益百分之十；對同一利害關係人之擔保放款總餘

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業主權益百分之三十。 

 

交易觀察對象放款總餘額 

第十條  本公司放款交易觀察對象，除應準用本辦法之規定辦理外，其放款總

餘額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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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交易觀察對象擔保放款總餘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業主權益一倍。 

二、對同一法人之擔保放款總餘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業主權益百分之

十。 

三、同一交易觀察對象之擔保放款總餘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業主權益百

分之二十。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遵循規範 

第十一條  本公司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對其負責人、職員或主要股東，或對與

其負責人或辦理放款之職員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放款，應有十足

擔保，其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放款對象，如放款達管理辦法所定

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者，除以該分公司所簽發外幣收付之人身保

險單為質之放款外，應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

之三以上同意。 

 

不計入放款限額及總餘額 

第十二條  下列放款不計入本辦法所稱放款限額及放款總餘額內： 

一、 依保險法第一四六條之五規定，配合政府政策辦理專案運用及  

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之放款。 

二、 以公債、國庫券、中央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保之放款，或 

以本公司所簽發之人壽保險單為質之放款。 

 

系統檢核 

第十三條 本公司於規劃放款作業系統時，應注意由系統自動核對「本

公司利害關係人」資料檔及「國泰金控利害關係人」資料

檔，以確認該對象是否為本公司利害關係人，並將結果揭

露於放款批覆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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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控管 

第十四條  各放款作業單位辦理放款時，放款作業徵審承辦人員及覆核相關主

管應確實控管其放款限額、放款總餘額及放款條件，俾符合本辦法

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保密義務 

第十五條  依本辦法查詢使用利害關係人資料時，應嚴守保密義務，不得洩漏

予他人。 

 

內部控制及罰則 

第十六條 本辦法所訂事項應列為各部門內部控制及法令遵循制度重要規範，

相關人員若有違反，應依本公司人事規章議處。 

 

附則 

第十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金控法、保險相關法令及本公司規章規

定辦理。 

 

第十八條  不符合本辦法之舊放款案件，得依原契約至所訂期間屆滿為止。 

 

施行、修正與廢止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核准後施行；其修正或廢止亦應經董事會核准後施

行。 


